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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收组意见

液化石油气钢瓶检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5年 10月 4日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组

织召开“液化石油气钢瓶检验项目”竣工环境保护现场验收会，验收工作组

由建设单位（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）和技术专家

组成（名单附后）。验收工作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该项目建设及环境保

护措施执行情况介绍、验收监测单位关于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情

况的介绍，现场检查核实了项目及环保设施建设运行情况，审阅并核查了

有关资料，根据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

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

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、环评及批复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，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液化石油气钢瓶检验项目位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阿

扎克乡麦依村，位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内南

侧，中心地理坐标为：E76°5′0.096″，N39°40′52.068″。本项目总

建筑面积为 810m2，购置一套液化石油气钢瓶检验设备，年检测液化气钢

瓶 4000只。办公、生活等辅助、公用工程均依托原有已建成设施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2025年 6月，新疆德聚仁合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《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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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石油气钢瓶检验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克环评函〔2025〕63号，于 2025

年 7月 10日取得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生态环境局《液化石油气钢

瓶检验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》（克环评函〔2025〕63号）。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本项目工程实际总投资 215万元，环保投资 40万元，占总投资额比

例约为 18.6%

（四）验收范围

本次验收范围为液化石油气钢瓶检验设备检验线及其配套设施。

工程变动情况

环评设计与实际建设变更情况

序

号

项目名

称

环评/批复设计

建设内容
实际建设内容 备注

无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（一）废水

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，用水量为 300m3/a，主要污染因子为

CODCr、BOD5、SS、NH3-N等，排放量约为 30m3/a，直接排入园区下

水管网，最终进入阿图什新锐园区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污水处理厂处理。

（二）废气

本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焚烧炉废气，除锈废气及固化、印字废气。

焚烧炉废气经过二次燃烧后，主要成分：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

物、通过“旋风除尘+水喷淋”处理后由 15m高排气筒排放(DA001)；

除锈废气主要成分：颗粒物经设备自带“旋风除尘+滤筒除尘系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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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后由 15m高排气筒排放(DA002)；

固化、印字废气主要成分：非甲烷总烃，通过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

理后由 15m高排气筒排放(DA003)；

（三）噪声

本项目主要噪声来自于在线残液回收装置、角阀拆卸机、链条式焚烧

炉、钢瓶除锈机、全自动静电喷涂烘干流水线室、角阀装机、全自动双面

印字机、气瓶水压测试机、钢瓶气密在线、测试机、真空泵和钢瓶瓶阀校

验台等。各种设备均采用低噪设备并置于室内，安装了减震垫等防噪措施。

（四）固体废物

本项目工程固体废物主要为危险废物、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生活垃

圾。

危险废物主要为检验过程废润滑油及废润滑油桶、废含油抹布和手

套，废气处理过程废活性炭、印字过程废油墨桶。验收调查期间已与阿图

什市新豫废旧金属回收再利用有限公司签订了危废处置协议。新建危废贮

存库满足防风、防雨、防晒要求，地面已按要求做防渗，张贴了标识标牌，

建立台账及管理制度，已制定危废管理计划。

一般工业固体废物：检验过程废钢瓶、废瓶阀、废橡胶圈；抛丸过程

废钢丸及抛丸废渣；废气处理过程的除尘灰、废滤芯。集中收集至一般固

废间，交由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单位：阿图什市新豫废旧金属回收再利

用有限公司处置。

生活垃圾：集中收集至垃圾船后，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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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废水

验收监测期间：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，用水量大约为 300m3/a，

生活污水产生量约为 30m3/a，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所在区域污水管网，最

终进入阿图什新锐园区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污水处理厂处理。2025年 8月 7

日-8日进行验收监测，污水监测点位确定选择在车间排口，监测频率连续

监测 2天，每 2小时监测 1次，一天四次。监测项目：PH、五日生化需

氧量、氨氮、化学需氧量、悬浮物、动植物油。本次检测结果表明，该项

目废水满足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中三级标准标准要求。

（二）废气

验收监测期间：本项目废气主要为焚烧炉燃烧废气、除锈废气、固化、

印字废气、其主要成分是非甲烷总烃、烟尘（总悬浮颗粒）、SO2、和 NOx。

2025年 8月 7日-8日进行验收监测，监测点位设置：根据现场调查，选

取污水处理厂厂界外浓度最高点进行检测，监测频次 4次/天，连续监测 2

天，检测结果均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(GB16297-1996)表 2标

准。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》(GB37822-2019)附录 A.1排放

限值。

（三）噪声

验收监测期间：本项目厂界外 4 个监测点位昼间噪声监测范围为

46.5~50.3dB（A），夜间噪声监测范围为 35.3-39.4dB（A），均满足《工业

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 2类标准限值要求。

（三）污染物排放总量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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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环境管理检查

根据企业自身情况，建设单位有人员负责相关环境管理工作，负责建

立环保档案、制定环境保护规章制度等，废气排放点设置了规范的采样口，

排气筒设置了规范化的污染物排放标识牌；危废贮存库满足防风、防雨、

防晒要求，地面已按要求做防渗，张贴了标识标牌，建立台账及管理制度，

已制定危废管理计划。

五、验收结论

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液化石油气钢瓶检验

项目落实了环评及批复的要求，配套建设了相应的环境保护设施。验收监

测期间，环保设施正常运行，污染物达标排放，符合环境保护验收条件，

经验收工作组评议，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六、后续要求

（1）加强各项环境管理制度的落实和环保设施的定期检查及维护，

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、稳定达标排放。

（2）加强管理，提高全体员工的环保意识和安全意识，注意风险防

范，防止发生污染和安全事故。

（3）项目应确保危险废物的规范暂存及妥善处置。

（4）企业应建立、健全环保规章制度，严格在岗人员操作管理。

（5）根据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、《一般工

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20），严格管理危险废

物及一般工业固废，定期申报危废管理计划，认真做好出、入库登记、转

移联单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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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定期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培训及演练，落实各项风险

防范措施，保证区域环境安全。

（7）定期对环保设施进行检查维护，测量并记录确保污染物达标排

放。

验收专家组：

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

2025年 10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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液化石油气钢瓶检验建设项目验收组名单

姓 名 单 位 职务/职称 电 话 身份证号码 签 名

组长

成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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